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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

趙定山，四十七歲，本集團主席、行政總裁兼創辦人之一，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獲委
任為董事。趙先生負責集團整體策劃及管理事宜，並監督集團的生產程序。趙先生持有
英國 University of Hull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高級文憑。趙先生
於生產及管理方面積逾二十年經驗。本集團創立之前，趙先生曾於香港一間主要從事電
腦周邊設備製造的電子公司擔任董事及總經理。

鄭國忠，三十六歲，本集團副主席、營運總監兼創辦人之一，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獲
委任為董事。鄭先生負責本集團的市場推廣及管理工作。鄭先生持有香港理工大學電子
工程學士學位。鄭先生於銷售及市場推廣方面積逾十年經驗，並於軟件程式編寫方面積
逾五年經驗。本集團創立之前，鄭先生於香港一間主要從事電子組件貿易的電子公司擔
任總經理。

張富林，三十四歲，本集團技術總監，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獲委任為董事。張先生負
責本集團的設計及研發工作。彼持有中國東南大學的電信設備設計學位。於二零零零年
五月加盟本集團之前，張先生曾於中國一間系統設計與工程公司擔任總經理及系統設計
與程式編寫主管。張先生在系統設計、工程和軟件程式編寫方面積逾十年經驗。

黃麗麗，三十二歲，本集團財務總監，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獲委任為董事。黃女士負
責本集團的財務管理及會計事宜。彼畢業於英國 University of Kent，獲頒授會計及電
算學文學士學位，為英國公認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黃女
士在商界及執業會計師行積逾六年經驗。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加盟本集團之前，黃女士曾
於一間投資及經紀行會計部擔任經理一職。

董事酬金

執行董事已各自與毅興（香港）訂立服務合約，初步固定為期兩年，由二零零一年十
月一日起生效，藉以接納及履行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的職務或服務。該等合約將一
直生效，直至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三個月通知書予以終止為止，該項通知不得於初步
固定兩年期限完結前屆滿。本公司會逐年檢討各執行董事收取的薪金。此外，執行董事
亦有權收取酌情花紅，應付予全體執行董事的花紅由董事會全權決定。本公司的獨立董
事會將會定期檢討董事會的表現和貢獻，從而釐定董事的酌情花紅。本公司已將應付全
體執行董事的酌情花紅上限定為本集團所得經審核綜合純利10%（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
後，但未計及支付該筆花紅之前）。有關上述服務合約條款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招股
章程附錄四「有關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員工的進一步資料」一節「服務合約詳情」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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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概無向任何執行董事支付任何酬金。
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向其中一名執行董事支付343,000港元作為
酬金。根據現行的安排，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付予本公司董事的董事
袍金及其他酬金總額估計約為1,320,000港元，當中不包括根據董事服務合約應付的酌情
花紅。預期董事酬金增加將會令本集團經營成本上升。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慧玲，三十四歲，持有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彼現時為香港一間
國際貿易及生產公司的會計及行政部經理。梁女士於會計、核數和財務方面積逾十年經
驗。彼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獲委任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鍾桐琇，四十八歲，在製造業的生產和銷售方面曾擔任管理職務並積逾二十年經驗，
且曾任一間上市公司的執行董事。彼於二零零一年七月獲委任為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

高級管理層

邱潤基，四十一歲，本集團的銷售部經理。彼負責本集團的市場推廣及銷售工作。
彼持有英國 University of Hull 數學及管理科學理學士學位，以及持有英國 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 國際商業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邱先生在銷售及市場推廣方面積逾十年經
驗。彼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加盟本集團之前，曾於香港一間電子公司出任銷售部經理一職。

吳銘，三十歲，本集團的項目經理。彼負責本集團的研究及開發工作。彼持有中國
西北建築工程學院環境工程學士學位。彼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加盟本集團之前，曾於中
國一間電腦公司擔任系統支援及網絡安全監控經理以及另一間公司的資訊科技部經理，
為期三年。

張宇宏，三十五歲，本集團的生產部經理。彼負責本集團的製造及採購工作。於二
零零一年三月加盟本集團之前，彼為一間電子公司的生產及行政部經理。張先生於中國
電子產品生產方面積逾十二年經驗。

審核委員會之職能

審核委員會的職責包括審閱本公司年報及賬目、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的初稿，並向
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成員將就此與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合資格會計師、
本公司申報會計師及核數師進行磋商。審核委員會同時會考慮需要或可能需要於該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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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及賬目中披露的任何重大或特殊項目，以及考慮本公司會計師、監察主任或核數師提
出的任何事宜。審核委員會成員亦負責審閱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

審核委員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黃麗麗、梁慧玲及鍾
桐琇。梁慧玲是審核委員會主席。

僱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共有48名員工，負責下列業務：

香港 深圳 合計

銷售及市場推廣 2 3 5
研究及開發 — 27 27
財務 2 2 4
生產及品質控制 1 4 5
行政 2 5 7

合計 7 41 48

本集團與員工的關係

董事相信，本集團與其僱員一直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本集團在招聘合適人手方面
未曾遇上任何困難，亦未曾因罷工或勞資糾紛令其日常營運受到干擾。

酬金政策

本公司有關執行董事的酬金政策如下：

(a) 應付執行董事的酬金金額將按有關董事的年資、職責、工作量及對本集團付出
的時間以個別基準釐定；

(b) 根據董事酬金安排向董事提供非現金利益；及

(c) 董事會可酌情向執行董事授出本公司購股權，作為彼等酬金安排的一部份。

福利計劃

本集團已遵照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規定為其香港僱員實施公積金計劃。

按照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有關條文的規定，本集團可能需向其香港僱員提供
長期服務金。根據僱傭條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責任向其香港僱員
支付長期服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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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毅興乃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參與基本老年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
失業保險（合稱「社會保險」），並開始每月支付社會保險保費。對於該等已於深圳市登記
的深圳毅興僱員，深圳毅興乃按僱員每月總收入的9%及7%分別作出基本老年保險和基
本醫療保險供款，而僱員須將其每月總收入的5%和2%撥作該兩項保險的供款。對於該
等並未於深圳市登記的深圳毅興僱員，深圳毅興乃按僱員每月總收入的8%作出基本老年
保險供款，另按僱員上年度平均每月收入的2%作出基本醫療保險供款，而僱員亦按其每
月總收入的5%撥作基本老年保險供款。深圳毅興亦分別按僱員上年度平均每月收入的
0.6%和0.4%作出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供款。

根據深圳有關規則及規例，深圳毅興已取得其社會保險登記。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購
股權計劃」一段。董事相信，購股權計劃將有助本集團招攬及挽留優秀的行政人員及僱
員。


